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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524,413,3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6%。 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后，方大集团累计质押股份764,028,59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数

的50.12%，占公司总股本的18.98%。

公司收到方大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质押情况

2023年1月16日，方大集团将162,000,000股股票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具体内容详见：《方大炭素关于

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 2025年5月15日，方大集团将其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沈阳分行的162,000,000股股票解除质押，并完成了股份解除质押手续。

股东名称 方大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162,0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0.6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02%

解质时间 2025年5月15日

持股数量 1,524,413,321股

持股比例 37.8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73,528,590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7.62%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25%

二、股份质押情况

2025年5月15日，方大集团将190,500,000股股票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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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次解除质押及质押完成，控股股东方大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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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控股股东未来半年到期的质押股份合计50,82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3.33%，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6%，对应融资余

额为10,000万元；半年至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合计477,5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比例为31.3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86%，

对应融资余额为125,000万元。

方大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自有及自筹资金等。

（二）方大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三）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生产经营包括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方大集团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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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合肥市黄山路459号安建国际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7,580,2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726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有贵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刘强先生出席会议，副总经理吴红星先生及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汪明月律

师和尹颂律师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4,915,143 99.5884 1,484,400 0.2292 1,180,742 0.1824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328,243 99.6522 900,100 0.1389 1,351,942 0.2089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321,643 99.6512 910,100 0.1405 1,348,542 0.2083

4、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303,643 99.6484 907,900 0.1401 1,368,742 0.2115

5、议案名称：202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4,880,443 99.5830 1,522,300 0.2350 1,177,542 0.1820

6、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6,573,165 99.8444 773,800 0.1194 233,320 0.0362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579,165 99.6909 790,700 0.1221 1,210,420 0.1870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5,762,521 98.1750 11,488,244 1.7740 329,520 0.051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5,765,421 98.1755 10,533,244 1.6265 1,281,620 0.198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5,532,365 99.6837 858,700 0.1326 1,189,220 0.1837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4,581,345 99.5369 2,764,420 0.4268 234,520 0.0363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36,082,901 98.2245 11,339,364 1.7510 158,020 0.0245

13、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911,881 97.8845 1,846,600 1.9247 183,020 0.1908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551,638,784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61,217,8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3,716,562 97.0996 773,800 2.2284 233,320 0.672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2,716,991 97.5452 202,700 1.5548 117,320 0.9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0,999,571 96.8316 571,100 2.6334 116,000 0.535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2024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94,934,381 98.9502 773,800 0.8065 233,320 0.2433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 权 董事 会 制 定

2025年度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93,940,381 97.9142 790,700 0.8241 1,210,420 1.2617

8

关于确认董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4,123,737 87.6823 11,488,244 11.9742 329,520 0.3435

9

关于确认监事2024

年度薪酬及2025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84,126,637 87.6853 10,533,244 10.9788 1,281,620 1.3359

12

关于2025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84,444,117 88.0162 11,339,364 11.8190 158,020 0.1648

13

关于预计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93,911,881 97.8845 1,846,600 1.9247 183,020 0.190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明月、尹颂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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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上午，在合肥市安建国际大厦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有贵先

生以视频方式参加。 公司全体监事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善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书面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债转股股权的议案》，同意本公司以

人民币20,000万元的价格回购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12.68%的

股权（占其所持安徽建工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的40%），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安徽建工

路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61.73%的股权。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项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021

证券简称：奥福环保 公告编号：

2025-020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安徽省蚌埠市经济开发区老山路1751号安徽奥福精细陶瓷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普通股股东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280,41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280,4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93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93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潘吉庆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潘洁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5,697 99.9849 4,717 0.015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附件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相关配套制度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删除《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融资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捐赠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80,4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5,697 99.9849 4,717 0.015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275,697 99.9849 4,717 0.015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9,238,2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139,5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902,62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2,21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760,4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122,0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2025年

度薪酬的议案

117,332 96.1351 4,717 3.8649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22,04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9、10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

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会的议案3、6、7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霄、吴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及决议内容合法有效。 本次年度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奥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301010

证券简称：晶雪节能 公告编号：

2025-026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

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丰泽路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贾富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73,411,7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97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3,314,9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88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9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9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9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股份96,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96％。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6项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股东经认真审

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372％；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2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公司独立董事王莉女士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 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372％；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2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372％；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2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372％；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2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3,4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5％；反对2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7645％；反对28,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256％；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385,6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0372％；反对25,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529％；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9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虞玮

3、结论性意见：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

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5-029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4月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

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MCC� Land� (Singapore)� Pte.� Ltd.（中冶置业

（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置业” ）、被担保人MCC� Engineering� (Singapore)� Pte.� Ltd.

（中冶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建设” ）为本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不属于本公司关

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年4月，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申请的1.6亿新加

坡元（折合人民币约8.84亿元）信贷额度和新加坡建设申请的0.6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3.31亿元）

信贷额度项下债务分别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包含本次担保在内，中国中冶已

实际为新加坡置业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6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8.84亿元），已实际为新加坡建设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0.6亿新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3.31亿元）。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被担保人新加坡置业、新加坡建设最近一期期末资产负债率超过70%，提醒投

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2024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2024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424.5亿元担保。 其中，中国中冶

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90.2亿元担保；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

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4.3亿元担保，有效期自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2024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上述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

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4日披露的《中国中冶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

议材料》和2024年6月26日披露的《中国中冶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2025年4月，本公司在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2024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2项担保，具体

情况如下：

（一）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提供担保

2025年4月25日，公司与华侨银行有限公司（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以下简称“华侨银行” ）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三级子公司新加坡置业在该银行申请的1.6亿新加坡元信

贷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该事项已于2025年4月15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

过。

（二）中国中冶为新加坡建设提供担保

2025年4月25日，公司与华侨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为全资三级子公司新加坡建设在该银行申请的0.6

亿新加坡元信贷额度项下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总裁办公会于2025年4月15日审议批准了新加坡建设调剂使用2024年度担保额度并由公司为

其提供担保的事项，同意公司将2024年度担保计划中未使用的对全资三级子公司新加坡置业的0.6亿新

加坡元（折合人民币约3.31亿元）担保额度，调剂给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新加坡建设使用，并由公司为

新加坡建设上述信贷额度下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笔担保涉及的额度调剂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本次调剂前

可用担保额

度

本次调剂

金额

本次调剂后可

用担保额度

截至本公告日

已使用担保额

度

尚未使用担

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全资子公司

中国中冶 新加坡置业（调出方） 13.40 -3.31 10.09 8.84 1.25

中国中冶 新加坡建设（调入方） 0 3.31 3.31 3.31 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MCC� Land� (Singapore)� Pte.� Ltd.（中冶置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2010年2月26日

2、注册地：新加坡

3、主要办公地点：21� Bukit� Batok� Crescent,� #19-77� WCEGA� Tower,

Singapore(658065)

4、法定代表人：谭志勇

5、注册资本：1,000万新加坡元

6、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项目投资

7、主要股东：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股100%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新加坡置业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7.98亿元，负债总额为

人民币19.40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8.58亿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0.9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03

亿元

（二）MCC� Engineering� (Singapore)� Pte.� Ltd.（中冶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成立时间：1997年11月25日

2、注册地：新加坡

3、主要办公地点：21� Bukit� Batok� Crescent,� #19-77� WCEGA� Tower,

Singapore� 658065

4、法定代表人：谭志勇

5、注册资本：960万新加坡元

6、主营业务：工程设计、承包、施工；工程所需设备、材料的进出口及劳务业务等

7、主要股东：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持股100%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新加坡建设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38亿元，负债总额为人

民币6.73亿元，净资产为人民币0.65亿元；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13.59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04亿

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方式

担保最高本金限

额

担保期限

1 中国中冶 新加坡置业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

1.6亿新加坡元

自被担保债务的债权确定日

起一年

2 中国中冶 新加坡建设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

0.6亿新加坡元

自被担保债务的债权确定日

起一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中国中冶为新加坡置业、新加坡建设提供的担保属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2024

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的担保事项，主要是为满足公司境外项目资金需求。 被担保方新加坡置业、新加坡

建设为本公司全资三级子公司，整体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担保履行的审批流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中冶2024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本

次担保及其调剂金额均在上述2024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通过，无需另行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4月末，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人民币90.13亿元， 实际担保金额人民币

80.55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5.89%和5.26%；其中，本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担保总额人民币76.87亿元，实际担保金额人民币72.73亿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

的5.02%和4.75%；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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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

1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予以披露

的重大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函问询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内部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函证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

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

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存在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闻，未发现

存在涉及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5月14日、5月15日、5月16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股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主

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近三个交易日内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

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江西国光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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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时和

13：00一15：00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新宏路1588号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4,

258,9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0725%。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2,424,54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6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834,432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0%。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1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834,4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060%。

（五）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3,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8%；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17,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3%。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9,0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17,015股。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5,7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20,315股。

（三）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5,7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20,315股。

（四）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5,7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20,315股。

（五）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5,7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20,315股。

（六）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023,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5%；反对215,

5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98,570股；反对215,547股；弃权20,315股。

（七）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056,0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6%；反对182,

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4%；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631,467股；反对182,650股；弃权20,315股。

（八）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210,2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2%；反对2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弃权20,3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785,717股；反对28,400股；弃权20,315股。

（九）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04,011,8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0%；反对21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弃权35,2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1,587,317股；反对211,900股；弃权35,215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